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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2-160-008

陈某诉深圳市某公司、张某伟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专利侵权诉讼程序中转让专利权时停止侵害责任的认定

关键词 民事 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 专利权转让 诉讼主体资格 拘束

力

基本案情

原专利权人陈某诉称：其从深圳市某公司的网店公证购得被诉侵权

产品，被诉侵权技术方案落入专利号为 201621096840.3、名称为“一种

磁吸式数据线”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故请求判令：深圳市某公

司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5万元，由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张某

伟对赔偿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深圳市某公司、张某伟辩称：被诉侵权产品使用的是现有技术，请

求依法驳回陈某的诉请。

法院审理查明：陈某于2018年5月17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涉案

专利，于2019年1月4日获得授权。陈某在1688网站店铺名为“深圳市某

公司”购买了被诉侵权产品，并经（2020）深证字第124529号公证书公

证。陈某主张深圳市某公司实施了许诺销售、销售的侵权行为。深圳市

某公司确认被诉侵权产品由其许诺销售、销售。深圳市某公司成立于

2015年7月，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张某伟为其唯一股东。张某

伟未提交证据证明深圳市某公司财产与其个人财产彼此独立。

一审庭审后，2022年1月14日，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由陈某变更为案

外人王某基，国家知识产权局于同年2月25日予以公告。广东省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2日作出（2021）粤03民初5037号民事判决：深

圳市某公司赔偿陈某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2万元，张某伟对该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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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驳回陈某其他诉讼请求。深圳市某公司、张某伟

均不服，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8日作出（2022）最高法

知民终192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具有涉专利权利要求1全部技

术特征，落入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将被诉侵权产品技术特

征与深圳市某公司提交的现有技术专利相比对，该现有技术专利并没有

公开被诉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的“止挡块”这一技术特征，深圳市

某公司所主张的现有技术抗辩不成立。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专利权类

别、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陈某所支出的维权合理开支等因素，酌

情确定本案赔偿金额2万元并无不当。

关于一审法院未予判令深圳市某公司停止侵权的问题，陈某虽没有

上诉，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法释〔2022〕11号，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三百

二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

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

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一审

法院未予判令深圳市某公司、张某伟停止侵权，适用法律有误，主要分

析如下：《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争议

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

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受让人

申请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许。受

让人申请替代当事人承担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

定是否准许；不予准许的，可以追加其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依

据该规定，在侵害专利权纠纷诉讼过程中，专利权发生转让的，原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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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作为该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不受影响，该案生效裁判对专利权受

让人具有拘束力。人民法院认定构成侵害专利权的，应当依法支持原专

利权人关于判令被告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但被告能够证明其已获得专

利权受让人许可的除外。本案中，一审庭审后，涉案专利权利人由陈某

变更为王某基，一审判决在认定深圳市某公司未经权利人许可，销售、

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构成对涉案专利权的侵害的情况下，以涉案专

利权人在一审判决之前已进行了变更为由，驳回陈某关于停止侵权的诉

请，一方面违反了《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之规定，依据该

规定陈某的全部诉讼主张、行为及后果都及于王某基，不能仅因专利权

人发生变化，而不予支持陈某关于停止侵权的诉请；另一方面在一定程

度上会放任侵权行为继续发生，对专利权受让人王某基的合法权益造成

损害，不符合专利法保护专利权人合法权益、鼓励发明创造的立法精神

。故一审法院仅以专利权人进行了变更为由驳回陈某关于停止侵权的诉

请的做法不妥，予以纠正。考虑到陈某在二审中已认可被诉侵权产品在

涉案网站上的相关链接已被删除，不再增加停止侵权的判项。

裁判要旨

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审理期间，原专利权人转让涉案专利权的，其

诉讼主体资格不受影响。人民法院认定被诉侵权行为构成侵权的，应当

依法支持原专利权人关于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但被诉侵权人能够证明

其已获现专利权人许可的除外。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法释〔2022〕11号）第249条、第321条

一审：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03民初5037号民事判

决（2022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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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1923号民事判决

（2023年11月8日）


